附件2

第五届江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方案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重要回信精神，开展好2019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更好地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全国“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及比赛。现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定于2019年7月组织开展江西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以下简称“红旅”活动）。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红色筑梦点亮人生   青春领航振兴中华
二、主要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立足红色传承、立足实际需求、立足强国建设，鼓励青年大学生用创新创业成果服务乡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打造江西红色品牌，引导大学生深入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城乡社区，接受思想洗礼，助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用创新创业的生动实践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三、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2.承办单位
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3.协办单位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教育电视台
四、“红旅”赛道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符合大赛参赛要求的，可自主选择参加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或其他赛道比赛（只能选择参加一个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单列奖项、单独设置评审指标，突出项目的社会贡献和公益价值。
（一）参赛项目要求
1.参赛项目基本要求
参见文件正文“四、参赛项目要求”。
2.“红旅”项目要求
（1）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要在推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2）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3人（参加江西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暑期实践活动的40个团队每队4人，指导老师限1人，学生不超过2人以及项目所在高校活动工作负责人1名），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3）参加江西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也可参加主赛道比赛，项目需在推荐至全国之前作出一个赛道选择。已获往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各赛道金奖和银奖项目，不可报名参加第五届大赛。
（二）参赛组别和对象
参加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须为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分为公益组、商业组。
1.公益组。参赛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者社会组织，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2）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4 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3）师生共创的公益项目，若符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要求，可以参加该组。
2.商业组。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的痛点问题、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4 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司的项目均可参赛。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如已注册成立机构或公司，学生须为法人代表。
（3）师生共创的商业组项目只能参加高教主赛道，不能报名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三）比赛赛制
初赛由各学校负责组织，省级复赛由大赛组委会组织，大赛组委会将综合考虑各院校报名团队数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情况等因素分配总决赛名额。每所高校入选全国总决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团队总数不超过2个。
（四）赛程安排
1.参赛报名（4月1日-5月20日）。参赛团队可通过登录http://jy.jxedu.gov.cn进行报名。大赛报名截止时间由各学校根据校赛安排自行决定，但不得晚于5月20日。
2.初赛（4月-5月）。校赛的比赛环节、评审方式等由各学校自行决定。各学校登录http://jy.jxedu.gov.cn进行报名信息的查看和管理。校级账号由大赛组委会进行创建、分配及管理。各学校须在6月1日前完成校级赛事并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全省复赛，全省共产生120个项目进入复赛，原则上每所学校至少选送1个优质项目参加全省复赛。
3.省级复赛（6月中旬）。大赛评审委员会对入围项目进行评审，前40名获奖并有资格参加暑期实践活动（其中前17名进入省级决赛）。
4.省级复活赛（7月中旬-8月下旬）。6月30日至7月20日期间新增报名项目及未进入决赛的复赛项目可申请复活，全省复活赛名额110个，根据新增报名项目数比例分配名额后，由各学校选拔推荐参加复活赛，遴选10个项目进入第二轮现场复活赛，经评审前3名进入省级决赛，另外7个项目获得铜奖。
5.省级决赛（8月23日－27日）。省级决赛将决出金银奖、冠亚季军奖。冠亚季军奖项，由高教版块得分前2名、“红旅”及职教版块得分第1名同台角逐，每所学校限入选一个项目，如有重复根据得分高低保留一项。
（五）奖项设置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设6个金奖、14个银奖、30个铜奖。设“乡村振兴奖”“精准扶贫奖”2个单项奖，设置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名。设“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先进集体奖5个、优秀组织奖10个。
五、活动安排
1.摸底统计（2019年4-6月）
以调研为基础，主动联系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等有关部门，做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脱贫、社区治理等方面的需求调研，跟踪调研往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项目进展情况，做好摸底统计工作。
2.参加全国启动仪式（2019年5月）
由各高校推荐1-2个项目参加全国启动仪式，我省大赛组委会根据项目情况遴选3-10个项目参加全国启动仪式。
3.活动报名（2019年4-5月）
各高校要积极挖掘本校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参与活动，并组织团队登录网址http://jy.jxedu.gov.cn报名，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4月1日至5月20日。参加我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符合大赛参赛要求的也可同时选择参加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和主赛道比赛（国赛只能选择参加一个赛道）。
4.组织实施（2019年4-8月）
各高校要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新创业专项经费、师生共创、校地协同等多种形式，努力实现项目长期对接，并推出一批帮扶品牌项目和帮扶示范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要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商业企业、公益机构、投资机构等各方支持，通过政策倾斜、项目落地对接等方式为活动提供保障。
我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项目于6月中旬进行省级初选，遴选出40个项目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暑期实践活动（如果全省“红色筑梦之旅”项目报名数量超过500项，将采取分配名额和学校推荐形式相结合，具体要求另行通知）。8月底，暑期实践活动项目将参加与全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同步进行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分赛道评选。
5.总结表彰（2019年8月）
对“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获奖的项目进行表彰，颁发获奖证书及奖牌。
参加全国“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相关要求，将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另行通知。
六、活动实施
1.活动准备
活动组委会将通过邮件、短信或电话形式通知相关高校，由相关学校指定专人对接，并协助活动组委会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各学校要认真做好活动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按照要求提供活动期间所用项目展板等材料。
2.活动拓展
活动组委会将根据参加活动项目类型，以“科技小分队”“健康小分队”“幸福小分队”“教育小分队”“法治小分队”“政策宣讲小分队”等形式分为若干组别，深入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社区，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环境保护、医疗健康、社区治理等多个方面开展帮扶工作，推动当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
3.活动形式
2019年7月中旬组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现场对接活动，具体活动安排另行通知。
七、活动联系人
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安  光  0791-88557652   程晓玲13755604912
电子邮箱：jxsjybcyk@163.com
江西中医药大学     
万  泱  18679199075     黄俊麟1373291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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